
2017 年第 3 期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3，2017
总第 135 期 Journal of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Gen． No．


135

收稿日期: 2017 － 01 － 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民族宗教与国家治理问题研究”( 15ZDB123)

作者简介: 严天钦( 1974 － ) ，男，湖北恩施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欧洲社会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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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法国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决策制定者及立法机关与民间的穆斯林

宗教领袖和团体共同承担了一些管理责任，双方在对话和协商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自主的社会协调网络，

但后者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仍比较有限。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境外伊斯兰教势

力对法国的渗透，法国政府往往采取默许和纵容的态度，这不仅对穆斯林的社会整合产生了不利影响，

也使宗教极端主义在法国有了滋生和蔓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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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治理意味着一种新的管理方式，意味着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机构开始与政府部门共同承担

一些行政管理责任，而参与管理的各方会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个自主的社会协调网络。在这样一个网

络中，政府和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可以在复杂的制度关系中运用公共权威去指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活动以最大

限度增进公共利益［1］( 3) 。近些年，随着人们对治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范围逐渐由原来的全球治理、国家治

理扩展到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和宗教治理等领域。
根据法伊特·巴德( Veit Bader) 的理解，宗教治理意味着某种来自私人的、公共的或半公共层次等外在的或自

上而下( 权力机关) 的宗教调控能力，以及来自民主的宗教团体、非正式的宗教网络、宗教协会和社区的宗教自我调

控能力［2］( 50) 。巴德的这种解释表明，宗教治理涵盖两个层面，即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前者强调自上而下的、公
共的或半公共的各级职能部门，即宗教管理部门及立法、行政、司法部门运用政策和法规对信众的行为进行规约的

能力; 后者强调宗教自身的调控和监管能力，特别是非政府宗教团体和一些民选的宗教领袖在治理过程中都发挥

着积极的作用［3］。运用“治理”的视角来探讨宗教问题，学者们往往比较关注两个问题: 政府的法律机构、国家权力

机关和非政府组织对宗教会产生何种影响? 宗教团体和组织对特定宗教群体会产生何种影响［4］( 32) ? 本文将借鉴

巴德关于宗教治理的概念，从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方面来分析法国对伊斯兰教的治理情况。

一、法国穆斯林概况

伊斯兰教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在西欧各国中数量最庞大，绝大多数穆斯林人口都来自北非，

因为法律不允许基于宗教信仰和民族成分进行人口统计，所以很难确切知道法国穆斯林人口的数量。根据美国布鲁

金斯学会的统计，截至 2015 年，法国穆斯林人口已达到将近 500 万，其中有 50%的穆斯林人口年龄低于 25 岁［5］。
法国穆斯林人口的增加与其殖民历史密切相关，在 20 世纪上半叶，法国与殖民地的经贸关系加强，为应对劳

动力短缺的问题，法国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国家招募了大量劳工和士兵。据估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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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有 17 万余穆斯林劳工来到法国，有 53 万余穆斯林士兵为法国效力。为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单身穆斯林男性

过“没有约束和堕落的生活”，很多公司专门为穆斯林工人集中修建了住宿区［6］( 68) 。这些外来穆斯林总是被认为

对法国社会的安定构成威胁，总是处于被监视的状态。
20 世纪 60 年代，在阿尔及利亚试图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中，法国军队曾经雇佣了将近 20 万阿尔及

利亚人在前线作战，他们被称为“哈基”( harki) ，战争结束后，一部分“哈基”被遣送回阿尔及利亚，另一部分选择留

在法国。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并不信仰伊斯兰教，但糟糕的生存状况和法国政府对他们的冷漠使越来越多的“哈

基”试图在宗教信仰中寻求精神寄托，通过借助伊斯兰教去建构集体身份。到了七八十年代，这些“哈基”的第一代

往往都开始信奉伊斯兰教［6］( 85) 。
一些社会学家和政策顾问都认为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劳工很难被法国社会同化，法国当局也不愿意让法国女性

与穆斯林男性结婚，一旦穆斯林劳工在法国无法找到工作时，他们往往会被遣送回国［7］( 137) 。然而，在 1970 年之

后，由于法国颁布了《家庭团聚法》，大量穆斯林，特别是很多女性从法属前殖民地来到法国，他们主要聚集在里昂、
马赛和巴黎等城市的教区，一些原本被隔离的穆斯林单身男性有了妻室，很多原本只打算在法国挣够钱就回国的

穆斯林男性，现在却决定与妻儿长期生活在法国。穆斯林社区的景观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戴头巾和穿罩袍的穆斯

林女性不断增加，致使穆斯林移民和他们的宗教信仰逐渐在法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穆罕默德·阿德里欧伊看来，法国穆斯林可被分为四类: 一是“半隐蔽的穆斯林”，他们继承了部分伊斯兰文

化传统，但并不一定是虔诚的穆斯林，这一类穆斯林在法国所占比例最大; 二是传统穆斯林，不管是从文化还是从

宗教层面来看，他们都是传统、保守和虔诚的穆斯林; 三是“好战的穆斯林”，他们是源自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教派萨

拉菲主义的支持者，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教是帮助他们建构排他性身份的最重要的元素，这一类穆斯林群体的年龄

都在 18 ～ 35 岁; 四是改宗的穆斯林，这一类人数还不到穆斯林群体的 1%［8］( 183 ～ 184) 。
法国人不接受“少数民族公民”这一概念，法国的法律条文中根本没有“少数民族”这一提法，因为许多法国人

认为在多元文化模式下进行社会整合并不容易［9］。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加，法国的移民整合模式开始遭遇到越来越

多的阻力和挑战，越来越多的法国穆斯林移民开始在公共空间更加明显地标识自己的传统文化身份。毫无疑问，

最近两年欧洲爆发的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对法国的宗教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战，这迫使法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有的

政教关系和宗教治理模式，以适应新的情况。当下法国所面临的关涉穆斯林移民和难民的一些问题，与法国过去

对伊斯兰教的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方式密切相关。

二、法国伊斯兰教的外部治理

当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人口在法国的数量不断攀升时，法国人再也不能回避一些重要问

题，如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所的着装是否违背了世俗主义原则，文化多元主义是否应该受到鼓励，政府在伊斯兰教

治理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法国的伊斯兰教治理受殖民时期法国对北非前殖民地

伊斯兰教政策的影响。过去，法国为了维持对殖民地的统治，往往会对支持法国政府的伊斯兰教团体采取大力扶

持的措施，而对于威胁殖民统治的伊斯兰教团体则采取打压的态度，法国在几乎所有北非殖民地国家都设有专门

的宗教管理机构，以监视和控制殖民地的宗教活动［6］( 67) 。
殖民体系瓦解后，法国设立了宗教事务管理局，该机构隶属于内政部，主要负责向内政部任命和监督的一些大

区的区长通报哪些团体和协会属于宗教团体和协会，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实际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而真正主

导管理日常宗教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内政部，它不仅负责制定对内政策，还负责对内情报监控工作，以及管理其

他司、局部门和法国的海外领地等。为了更好地处理移民问题，2007 年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创建了法国移民、整
合、国家身份和共同发展部，其主要职责包括控制移民入境的数量、促进共同发展、改善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状况，

以及增强移民对法国国家身份的认同等［10］。此外，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法国总统、教育部、议会和最高行政法

院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如果没有总统和内政部部长的支持，涉及穆斯林女性服饰的法案就不可能得到议会的批准。
从外部治理的角度来看，法国政府往往认为外来穆斯林的宗教实践总是会以某种“问题”的方式呈现，他们的

行为乃至于他们所佩戴的宗教饰物都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法规加以规范。这样，新来的移民才能学会特定的行为

模式和思维方式，以便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11］( 11) 。在伊斯兰教治理的过程中，世俗主义原则是法国政府制定宗教

政策法规的重要依据，法国人相信只有这一原则才能确保法国社会拥有宗教中立的公共空间。“世俗主义”这个词

在法国 1958 年出台的《宪法》第 2 条中就曾正式出现，根据该条款的规定:“法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世俗的、民主

的社会共和国。”这条规定阐明所有法国公民，不管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2］。法国 19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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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959 年的宪法也重申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法国政府从 1993 年以来所出台的涉及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相关法规都

是基于世俗主义这一原则的。1993 年 12 月，法国教育部部长弗朗索瓦·贝鲁( Franois Bayrou) 签发了一项备忘

录，要求中学校长禁止学生佩戴“明显的宗教饰物”，特别是“头巾”［7］( 144) 。1994 年，法国教育部颁布相关规定，禁

止学生佩戴“明显政治或宗教饰物”，虽然该规定没有对这类“饰物”予以特别说明，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是戴

头巾的穆斯林女生会遭遇麻烦。为此，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 1995 年裁定学校不能因为学生戴头巾而将其开除。
2004 年，在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和内政部部长萨科齐的全力支持下，法国议会以压倒性

多数通过了备受争议的《头巾法》，法案禁止公立学校的学生佩戴明显的宗教饰物，如犹太教徒的小毡帽、基督徒的

大十字架、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的头巾。2011 年，法国议会通过立法禁止法国公民在公共场合遮住脸的做法。当然，

骑摩托车的人，击剑、滑雪运动员，感染疾病的一些人例外。此外，在狂欢节和其他节日期间，公民可以不遵守此规

定。虽然法律条款没有明说，但公众都知道这一立法是为了阻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合戴面纱或穿罩袍。2011 年

9 月 23 日，全法穆斯林理事会主席穆罕默德·穆萨维( Mohammed Moussaoui) 及其他法国穆斯林领导与法国总统萨

科齐和内政部长布里斯·奥尔特弗( Brice Hortefeux) 就该法律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会谈。会谈后，穆萨维发表讲话

敦促法国穆斯林遵守该法案，承诺全法穆斯林理事会将在穆斯林女性中普及该法案，并确保穆斯林不会因为该法

案的实施而集体蒙羞。穆萨维在法律出台之前曾表示，他反对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合穿罩袍，但他更主张通过教

育而不是立法来强行改变这一状况。为了加强法国人对穆斯林的了解，全法穆斯林理事会和法国穆斯林联合会倡

导在法国成立一个伊斯兰文化研究所，并建议让部分法国议会议员组建“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小组。
1994 年，法国政府颁布了《穆斯林宗教宪章》，法国内政部部长查尔斯·巴斯卡( Charles Pasqua) 亲自签名生

效。根据该宪章精神，法国鼓励穆斯林在巴黎大清真寺的协助下创建一个法国穆斯林代表委员会。“9·11”事件

后，法国政府更加意识到组建全法穆斯林理事会的重要性。2002 年尼古拉·萨科齐( Nicolas Sarkozy) 当选为法国

内政部部长，他认为政府过去只与巴黎大清真寺合作的态度不利于伊斯兰教治理，主张不同伊斯兰教派的穆斯林

和支持不同思想派别的穆斯林协会都应参与到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
事实上，全法穆斯林宗教理事会的建立过程充分体现了法国宗教治理的特性，在这个过程中，法国政府机构和

穆斯林团体，以及其他非政府机构和个人都参与到伊斯兰教治理的实践中。在组建该机构的过程中，为了平衡各

方利益，萨科齐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驻法国大使和法国重要的穆斯林团体进行了多次磋商之后，在该理事会的代

表组成及主席、副主席的人选等议题上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规定，1 /3 的代表由政府指定，2 /3 的代表由法国 1 200
所注册的清真寺选举产生。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全法穆斯林理事会最终于 2003 年 5 月成立，其职责涉及管理清真

寺和祈祷室的相关事务、朝圣、穆斯林丧葬事务、培训神职人员、清真肉制品的生产和加工等。该理事会包括一个

代表大会和 25 个地区穆斯林委员会，这些地区穆斯林委员会与法国相应公共管理部门共同负责管理穆斯林社区

日常宗教事务。经过多方协商，理事会的主席由巴黎大清真寺的教长达里尔·布巴克( Dalil Boubakeur) 担任，两位

副主席分别由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 UOIF) 和法国穆斯林联盟( FNMF) 的领导人担任［13］。全法穆斯林理事会的

成立是法国政府为帮助穆斯林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使得法国对伊斯兰教所进行的“法国

化”改造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也使法国的穆斯林至少在形式上有了为自己代言的机构。
在恐怖袭击对法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法国当局对伊斯兰教相关事务予以高度重视。为了

让穆斯林移民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法国现任内政部部长贝尔纳·卡兹纳夫( Bernard Cazeneuve) 于 2016 年 9 月宣

布法国将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伊斯兰文化基金会，该基金会于 2016 年 11 月开始运行。前任内政部部长舍韦内芒担

任基金会的主席，基金会董事会成员由全法穆斯林理事会主席，五位伊斯兰教研究学者，两位捐助委员会代表和来

自内政部、教育部及文化部的代表共同组成，这些代表都由法国内政部长卡兹纳夫所指定。基金会预算资金为

500 万 ～ 600 万欧元，政府将会拨付一定的款项，其余款项由公司和个人资助，但不接受国外资助。基金主要用于

培训伊斯兰宗教领袖和学者、资助相关文化项目，使法国本土能够产出更好的伊斯兰文学和艺术作品，并对伊斯兰

教研究提供资金支持，以便让法国人更好地了解伊斯兰教。卡兹纳夫希望新成立的基金会能够在法国的穆斯林和

政府之间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14］。从很大程度上来看，法国政府在当前局势下成立伊斯兰文化基金会的主要目

的还是为了塑造不受外国势力干预和影响的“法国本土伊斯兰教”，这就是为什么该基金会不接受外国资助，并且

很大一部分资金会用于培训法国本土的伊玛目的原因。
正是本着世俗主义的原则，法国政府出台了禁止穆斯林佩戴头巾的相关法案。同时，本着保护公民信仰自由

和组建宗教团体自由的原则，法国政府为改善穆斯林的生存状况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政府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

所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为了对伊斯兰教实施有效的治理，政府必须与民间穆斯林团体和协会合作，把外部治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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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治理结合起来。

三、法国伊斯兰教的内部治理

在法国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民间宗教团体和协会的作用不可忽视，它们积极帮助穆斯林学习法

语，以便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同时，它们也积极敦促穆斯林移民热爱和平，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并倡导穆斯林

遵从法国世俗主义精神。有影响的协会，除了上文提到的全法穆斯林理事会，还包括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法国

穆斯林联盟、法国穆斯林协会( ＲMF) 、法国青年穆斯林联盟( UJM) 、法国学生伊斯兰协会( AEIF) 、土耳其宗教理事

会欧洲分支( DTB) 等［15］( 177) 。
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成立于 1983 年，与穆斯林兄弟会联系密切，主要招募学生和中产阶级穆斯林，管辖着

法国 200 多个宗教文化协会。该团体的目标就是要成为法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代表，并保护穆斯林的利益。为

此，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试图把分散的伊斯兰教团体和协会组织起来，使穆斯林“回归信仰”。在 1989 年克雷伊

“头巾风波”中，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和法国穆斯林联盟表现得很积极，对学校开除戴头巾女生的做法提出了严

厉批评，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主席艾哈迈德·贾巴拉赫( Ahmed Jaballah) 甚至还给时任总理的米歇尔·罗卡尔

( Michel Ｒocard) 写了一封公开信，对此表示抗议［16］( 187) 。因此，该事件发生之后，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成了在法

国穆斯林中影响最大的宗教团体。
为了让穆斯林社区能够在法国社会获得一定的自治权，以便穆斯林能够按伊斯兰教义履行宗教义务，法国伊

斯兰组织联合会不断尝试与政府协商，试图让政府做出适当的法律妥协。该团体拥有自己的公司，长期免费向穆

斯林发放阿訇讲经和伊斯兰学者演讲的视频资料。该组织还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官员批准修建清真寺，游说学校

领导同意穆斯林女生上学戴头巾。更重要的是，该组织还积极从一些阿拉伯半岛国家筹集资金，用以资助法国的

穆斯林社团，帮助他们修建清真寺。在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的努力下，1992 年法国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神学院，

这使得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伊斯兰教义在法国得以传播，也引起一些法国政治家和媒体的警觉［15］( 196) 。
法国穆斯林联盟成立于 1985 年，其成立之初的主要目的是要削弱由阿尔及利亚政府控制的巴黎大清真寺在

法国穆斯林中的影响，旗下有 100 多个地方附属伊斯兰教团体和协会［15］( 196) 。该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摩洛哥

的大力支持。
法国穆斯林协会成立于 2006 年，在法国穆斯林中颇具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法国穆斯林协会的成功取决于它

所建构的跨国宗教网络，与法国穆斯林联盟一样，该协会也长期得到摩洛哥的资助和支持。摩洛哥国内的宗教慈

善和宗教事务局、外交部官员和摩洛哥驻法国领事馆官员对该协会长期提供人力和财力支持。比如，摩洛哥宗教

慈善和宗教事务局常常为法国的摩洛哥裔穆斯林社区派遣伊玛目，并为他们付薪酬，每年在斋月期间，还会派遣神

职人员到法国帮助移民协调宗教事务，这些神职人员往往都具有较高的法语水平。一些摩洛哥伊斯兰教协会还常

常为法国的摩洛哥裔穆斯林教授阿拉伯语、开设摩洛哥文化课程，支持法国的摩洛哥裔学生到摩洛哥参加夏令营

和宗教活动，帮助他们保留摩洛哥传统宗教价值观等。在斋月期间，法国穆斯林协会还有机会获得来自摩洛哥的

宗教出版物和人力支持。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亲自为法国的穆斯林协会捐款，帮助他们修建清真寺。就提供

的宗教服务而言，该协会是法国最大的穆斯林团体之一。法国穆斯林协会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

觑，它属下有 550 个清真寺协会。法国 80%的穆斯林做礼拜的场所都由摩洛哥裔穆斯林把控，法国有 1 /3 到一半

的伊玛目都具有摩洛哥背景［17］( 140) 。由于它在法国穆斯林群体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因此 2008 年和 2011 年全法穆

斯林理事会两届领导人换届选举时，其主席职位都被法国穆斯林协会的代表获得。尽管该协会具有如此大的影响

力，但因为它往往只关照摩洛哥裔穆斯林的需求，所以遭到包括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在内的其他伊斯兰教团体

的反对甚至联合抵制。
法国青年穆斯林联盟成立于 1987 年，在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很多变化。就其意识形态而言，该组织把

伊斯兰教、共产主义和公民身份等不同元素有机融合起来。该组织在 1992 年召开了第一次大会，从而开始在法国

受到广泛关注。与其他伊斯兰教协会一样，该组织的日常运营经费主要依靠社会捐赠。该组织经常举办文化、宗
教活动，通过召开学术会议讨论各种政治问题。过去，法国青年穆斯林联盟在穆斯林贫困区具有较好的民众基础，

在阻止穆斯林青年卷入宗派斗争、吸毒和犯罪等方面，该组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该组织还鼓励青年穆斯林

关心政治，热爱穆斯林身份，支持穆斯林女学生戴头巾。但是随着老一代穆斯林的离世，以及萨拉菲派影响的扩

大，法国青年穆斯林联盟原来的职能开始受到削弱，它只关注穆斯林的教育、阿拉伯语学习和纯粹的宗教事务，无

暇顾及穆斯林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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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在法国的发展过程中，位于巴黎的大清真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无疑是法国穆斯林极具代表

性的机构，在全法穆斯林理事会成立之前，它是法国穆斯林唯一的代表机构。成立于 1985 年的穆斯林联盟，从成

立之初就试图取代它的位置，但没有成功。为了更好地让穆斯林工人和士兵融入法国社会，并满足他们的宗教文

化需求，特别是为了表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来自北非殖民地为法国而战的穆斯林士兵的感激———一战中在与德

国的交战中，大约有 10 万穆斯林士兵牺牲，法国政府特别委托一家伊斯兰宗教协会即虔诚信托和伊斯兰圣地协会

( Society of Pious Trusts and Islamic Holy Places) 负责在巴黎市中心修建一座大清真寺，法国政府出资 50 万法郎，负

责单位除了从巴黎募集了一些捐款，还向北非和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募集了 500 万法郎。该清真寺虽然由法国

建筑设计师设计，但却由来自北非的工匠们修建，工程于 1926 年完工。清真寺依照北非风格修建，具有四合院、拱
廊和一个高达 33 米的尖塔，建筑群由祈祷室、洗礼室、图书馆、会议室、住宿区、蒸汽浴室和摩尔式咖啡厅等组成。
因为其豪华的风格和齐全的功能，它成了法国政府接待穆斯林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的重要场所，法国上流社会的

人士也经常光顾这里的蒸汽浴室和咖啡厅。而生活在法国的穆斯林普通劳工基本上无法进入这座清真寺做

礼拜［6］( 76 ～ 77) 。
该清真寺在建立之初得到了摩洛哥国王的大力赞助，但在 1957 年，法国外长却把该清真寺的所有权交给了阿

尔及利亚。事实上，阿尔及利亚长期拥有对巴黎大清真寺的管理权限，阿尔及利亚政府甚至通过巴黎大清真寺对

法国政治施加影响，巴黎大清真寺一直试图在法国全境建立一个清真寺网络。1982 年，阿尔及利亚派遣了一位不

会说法语的宗教领袖疌克·阿巴斯( Cheikh Abbas) 来巴黎清真寺主持宗教事务，他的薪酬也由阿尔及利亚政府支

付。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该清真寺的作用不容忽视，清真寺的主持通常把自己看成是法国当局的重要伙伴，认

为清真寺有能力阻止“宗教激进主义”在法国的传播［6］( 144)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巴黎大清真寺成为法国唯一一个

官方指定的可以合法对清真肉食进行监测，并对市场上销售的清真肉食进行征税的单位，这为巴黎大清真寺带来

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但 1995 年新一届法国政府剥夺了巴黎大清真寺这一特权。
可见，在法国伊斯兰教的治理过程中，海外势力也渗透进来，法国内政部鼓励创办全法穆斯林理事会的目的本

来是为了帮助法国的穆斯林找到一个合法代言人，对法国境内各种分散的穆斯林团体进行有效的管控和整合，以

打造“法国伊斯兰教”( Islam of France) ，而不是“在法国境内的伊斯兰教”( Islam in France) 。但由于具有海外背景

的穆斯林协会的介入，法国穆斯林的民族和来源国国籍身份反倒得到了强化，摩洛哥官方和民间宗教组织的参与

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法国摩洛哥裔穆斯林与摩洛哥的联系，强化了摩洛哥裔穆斯林的民族身份和伊斯兰文化身

份。所以，从长远来看，穆斯林协会对摩洛哥裔穆斯林在法国的社会整合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而具有讽刺意

义的是，法国穆斯林协会不仅在物力和人力上得到摩洛哥政府的支持，也得到法国当局的支持，因而比其他伊斯兰

教团体和协会似乎更具合法性，而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则没有权利邀请海外的伊玛目进入法国从事宗教活动。
2004 年，时任法国内政部部长的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Dominique de Villepin) 曾经感叹法国 1 200 名伊玛目中，75%
都不具有法国公民身份，他们中的 33% 都不会说法语，他们绝大多数人的薪酬都是由国外政府或宗教团体支付

的［18］( 4 ～ 5) 。这一现状显然不利于法国建构不受国外势力影响的“法国伊斯兰教”。不过，随着年轻一代穆斯林与

穆斯林移民来源国在文化心理上的距离越来越疏远，再加上宗教极端主义在法国的泛滥，部分法国穆斯林协会依

靠境外势力支持的运营模式终将难以为继。

四、结 语

在很大程度上，法国的伊斯兰教治理是参与各方不断对话、协调、共同管理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依

然占主导地位，一些民间穆斯林团体和机构如全法穆斯林理事会和巴黎大清真寺，事实上可以被看成是政府的亲

密合作伙伴，而其他一些在穆斯林信众中颇具影响力的宗教组织，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影响和作用

还是相当有限的，比如，它们通常无法说服雇主给穆斯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法国政府

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穆斯林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使得很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穆斯林移民逐渐被主流文化和

主流社会边缘化。受“政治正确”原则和多元主义观念的影响，法国政府对境外伊斯兰教势力在法国的渗透往往采

取默许和纵容的态度，这不仅对穆斯林的社会整合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为宗教极端主义在法国的蔓延提供了温床。
生活在贫民窟的很多穆斯林青年常常出没于一些宣扬极端主义思想的清真寺，逐渐沦为恐怖分子，比如在 2015 年

巴黎恐袭制造者中不乏回流的“达伊沙”“伊斯兰国”( DAESH) ，即恐怖分子。
因此，为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给法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既要充分体现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

精神，又要维护法国世俗主义原则。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需要让非政府穆斯林社团更多地参与到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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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治理过程中来，也需要集体智慧，一旦处理不当，往往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为了对伊斯兰教进行更有效的治

理，法国政府应该在穆斯林的教育、就业、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力等多个方面采取更积极有效的措施，切实提高他们

的生活水平，帮助他们真正融入法国社会，否则，法国将来会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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